
　　第三十五条　关于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申请水

产养殖业、苗种场等农业相关优惠政策措施的办事

指南 (省农业农村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 (一)«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»第十一条　

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,确定可以用于养殖

业的水域和滩涂.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

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、滩涂的,使用者应当

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,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,许可其使用该水

域、滩涂从事养殖生产.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

国务院规定.

　　 (二) «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» (２０１０

年农业部令第９号)其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域、滩涂养殖发证

登记具体工作,并建立登记簿,记载养殖证载明的

事项.水域滩涂养殖权人可以凭养殖证享受国家水

产养殖扶持政策.

　　 (三)«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»第十六条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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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审批.但是,渔业生产者自育、自用水产

苗种的除外.

　　 (四) «水产苗种管理办法» (２００５年农业部

令第４６号)第十一条　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种

生产,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,取得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.但是,渔业

生产者自育、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.

　　 (五)«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».

　　二、办事流程

　　 (一)水产养殖滩涂养殖证办理:单位或个人

提出申请→需要提交的材料 (养殖使用证申请表、

水域滩涂开发使用情况证明材料、水域滩涂界至

图)→受理人员审核→主管部门组织人员现场勘查

确认标界→主管部门填写养殖使用权审批表→符合

条件发养殖许可证 (不符合条件出具退办通知书).

　　 (二)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办理:单位或个人

提出申请→需要提交的材料符合以下审核条件的:

１有固定的生产场地,水源充足,水质符合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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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标准;２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、良种场,

质量符合种质标准;３ 生产条件和设施符合水产

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;４ 有与水产苗种

生产和质量检验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.→受理人

员审核→经实施机关审批通过的,颁发 «水产苗种

生产许可证»

　　网上提交申请的,申请人直接登录广东省网上

办事大厅 (网址为:http://wwwgdbsgovcn)

进行网上申报,在线填写申请表单,上传规定格式

申请材料.

　　三、咨询方式

　　申请人可通过电话、网上、窗口等方式查询本

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进程,查询方式与申请方式

见:

　　网址:http://wwwgdzwfwgovcn

　　业务处室: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发展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７２８９２３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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